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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为检测电子电气产品中有害物质时，样品拆分的通用要求。 

本标准由             提出。 

本标准由             归口。 

本标准由                  单位负责起草,                     单位参加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系首次发布的国家标准。 

本标准的附录为资料性附录。 
 
 
 
 
 
 
 
 
 
 
 
 
 
 
 
 
 
 
 
 
 
 
 
 
 
 
 
 



 
 
 

                           引   言 
 

在电子电气产品有害物质的检测中 ，样品拆分过程对于检测结果具有相当的影响。本

标准参考欧盟关于均质材料的定义对样品进行拆分，将样品拆分成最终提交检测的单元，

然后再进行检测。对于用机械手段难以拆分的非均质材料，按照一定的条件，如质量、体

积等符合一定最小限量，可以直接提交检测，不需进一步拆分。本标准用举例和图示的方

法对拆分的原则进行说明。 

本拆分标准体系拟分为通用要求和针对某类产品的特殊要求，本标准制定的是针对所

有电子电气产品及其部件拆分的通用要求。  

制订本标准的目的是为政府、非政府的实验室及企业在对电子电气产品及其部件进行

拆分时提供依据。 

 

 

 

 

 

 

 

 

 

 

 

 



 

 

电子电气产品中有害物质检测样品拆分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子电气产品及其部件和材料拆分的通用原则。 
本标准适用产品范围为电子电气产品及其部件和材料。 
本标准不适 

 

2 术语和定义 

2.1  电子电气产品 
设计使用电压为交流电不超过1000V和直流电不超过1500V的、需要依赖电流或者电

磁场才能正常工作的设备和实现这些电流与磁场的产生、传递和测量的设备。 

2.2  有害物质 
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对健康和环境可能造成危害的化学物质，例如：铅、汞、 镉、

六价铬、多溴二苯醚和多溴联苯等。 

2.3  机械拆分 
运用机械手段进行有效的划分和获取检测单元的过程，包括旋开、切割、刮削、挤压

和研磨等。在本标准中简称“拆分”。 
2.4  均质材料 

按原文指不能通过机械手段进一步拆分为不同材料，均质材料各部分的组成均相同，

例如各种陶瓷、玻璃、金属、合金、纸、木板、树脂、塑胶以及涂料等。 

2.5  检测单元  

经过拆分和取样，可直接提交检测的材料。根据材质的均匀性，检测单元可分为均质

检测单元和非均质检测单元。 

2.6  均质检测单元 

由一种或一种以上物质均匀组成的检测单元，且不能通过机械手段进一步拆分的材料。 

2.7 非均质检测单元 

由若干种材料不均匀组成的、无需或难以进一步机械拆分的材料。 

2.8 豁免单元 
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豁免清单中的部件、元件或检测单元，获得完全豁免而无需提

交检测。 

 

3 拆分原则 

3.1  拆分的目标是通过适当的拆分手段来获得构成电子电气产品的均质材料。需采取适当

的拆分手段来获得均质材料，以确保拆分结果用于后续测试时，不会因为拆分不当而产

生错误判断。 



3.2  同一生产厂生产的相同功能、同规格参数的多个模块、部件或元器件可以归为一类，

从中选取代表性的样品进行拆分，使用相同的材料（包括基材和添加剂）生产的不同部

件可视为一个检测单元。 

3.3  颜色不同的材料应拆分为不同的检测单元。 

3.4  对于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豁免清单中的项目或材料，在拆分时应予以识别。 

3.5  当拆分对象难以进一步拆分且重量≤10mg时，不必拆分，作为非均质检测单元，直接

提交检测。 

3.6  当拆分对象难以进一步拆分且体积≤1.2mm3时，不必拆分，可以整体制样（如：0805

类贴片类元件 2.0×1.2×0.5mm的元件不必拆分）作为非均质检测单元，直接提交检测。 

3.7 表面处理层应尽量与本体分离（如涂层）；对于确实无法分离的（如镀层），可对表面处

理层进行初筛(如使用 X射线荧光光谱仪（XRF）等手段)，筛选合格则不拆分；筛选不

合格，可使用非机械方法分离(如使用能溶解表面处理层而不能溶解本体材料的化溶液

学溶解提取)。 

3.8  在满足检测结果有效性的前提下，对于经拆分后无法满足检测需求量时，可采取适当

归类，一同制样，直接提交检测。 

 

4  取样 

4.1 获得均质检测单元提交检测时，应选择远离连接部位取样，并尽可能选取本体较大的检

测单元样品取样。 
4.2对于质量大于 100 g或面积大于 100 mm×100 mm的检测单元须在多个不同位置进行取

样，至少应包括一个几何中心点和两个对角边缘点。 

4.3 获得非均质检测单元提交检测时，尽可能全部取样。 

 

5 拆分步骤及方法 

5.1  整机的拆分 

对于具有能单独实现某些功能的整机类电子电气产品，首先将其拆分为模块、部件等，

再按照 5.2、5.3要求进一步拆分。 

5.2  模块、部件的拆分 
对于由一个以上的元器件或机械零件构成的模块或部件类电子电气产品、装置等，首

先将其拆分成元器件等，再按照 5.3要求进一步拆分为均质材料检测单元。 
5.3  元器件拆分  

对于具有某种电子功能的元器件类产品，将其进一步拆分成均质材料检测单元。 
5.4  均质材料的确认 

对于原材料，如聚合物材料（未经表面处理）、金属材料（未经表面处理）、辅材（焊

锡、助焊剂、粘合剂、墨水、涂料）等，均视为均质材料，可以直接提交检测。 
5.5  经表面处理的材料的拆分 

5.5.1 经表面处理的材料，可以通过机械手段（如刮、锉、研磨等）拆分为本体和表面处理



材料两个检测单元。 

5.5.2 出于检测的需要，可以通过特殊的化学手段（如溶解、提取等）对表面处理的材料进

行检测单元有效的获取。 

5.5.3 对于有多层表面处理的材料，一般可以将表面处理材料做为一个检测单元，不做进一

步的拆分；但是当涂层分为有机和无机材料时应将其拆分成不同的检测单元。 

 
6拆分步骤图 

应由外及内、由大至小、先易后难、分类整理，拆分到均质检测单元或非均质检测单

元。拆分流程参见图 1  

 
图1     拆分流程图 

 
 
 
 
 
 
 
 
 
 
 
 
 
 
 
 

整机 元器件 

均质检测单元 

模块、部件 非均质检测单元 

豁免单元 

提交检测 

提交检测 

免予检测 

记录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图分解到检测单元 

A.1 整机 
首先用手工和常规工具将整机产品拆分为功能模块或部件。 

A.2 模块或部件拆分举例 
A.2.1 变压器的拆分 
变压器一般可拆分为：内核、线圈、线轴、引线、绝缘物、外框。 
 

 
 
A.2.2 印刷线路板组件 
印刷线路板组件一般可拆分为：各种元器件、印制线路板等。 
印刷线路板组件 
 
 

电路板组件

元件

检测单元



 
 
A.2.3 开关 
开关一般可拆分为： ：零件外壳（树脂塑模等）、金属部分（杠杆、框架、接线端等）、
可动部（触点等）

 
 
A.2.4 马达 

马达一般可拆分为：零件外壳（树脂塑模等）、金属部分（轴、转子内核、接线端、框

等）、电刷等、磁铁、线圈。 

 
A.2.5 继电器类 

继电器一般可拆分为零件外壳（树脂塑模等）、金属部分（杠杆、框架、接线端等）、

可动部（触点等）。 

 

 

A.2.6 蜂鸣器，扬声器 
A.3  元器件拆分举例  



电气元器件（如电容、电阻等）一般可拆分为接线套管、外壳、内部元件（主体）、电解液、

密封橡胶、引线端子等。 

 
 
 
 
 
 
 
 
 
 
 
 
 
 
 
 
 
 
 
 
 
 
 
 
 
 
 
 
 



 
 

                                 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B 拆分的准备与要求 

B.1  环境 
B.1.1拆分区域 

拆分区域应相对独立，并足够用于拆分操作。保持拆分环境洁净，室内温度和湿度适

宜并实施监控。应避免阳光直射。 

B.1.2拆分工作台 
拆分工作台应平整、洁净、耐磨损、耐腐蚀、有足够承重力，台面面积应满足拆分操

作和样品摆放的要求。 

B.1.3安全防护 
应避免拆分过程对人员的伤害和环境的污染，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防护。如：放射

性材料以及易爆部件的拆分，应符合相关要求。 

注：必要时在特殊要求中进行规定。 

B.2人员 
应由具备相关专业技能和充分经验的人员实施拆分。 

B.3工具 
B.3.1工具应保持洁净，可采用擦拭、清洗或灼烧等方式进行清洁。 

注：例如吸锡器及时清洁可较好避免交叉污染。 

B.3.2 工具应标识。 

B.3.3 与拆分对象直接接触的工具部分应有成分标识，在拆分时，不应用含有被测元素的工
具接触拆分对象。 

注：在投入使用前应了解工具中的相关物质含量。 

B.4容器 
拆分后的检测单元应用适当的容器予以隔离分装。在常温、干燥的环境中保存。容器

应保持清洁。 

B.5样品污染防护 
在拆分的整个过程中应充分评价环境、工具、操作等因素对样品中相关有害物质的成

分和含量的影响，并采取适当措施消除这些影响或将这些影响减小至最低。 

B.6拆分前产品的描述 
在拆分前，应采用文字及拍照等方式对产品进行适当的描述和记录，并保留这些记录。

B.7 样品的清洗或去污、保存和传递 

B.7.1 样品含有可能影响试验结果的灰尘、油污等杂质，拆分前应进行必要的清洗或去污，
清洗试剂和去污方法不能改变样品的成份。 
B.7.2 样品应在规定的期限和适宜的条件下保存。 
B.7.3样品的传递应保持成份的稳定。 

B.8拆分过程的记录与保存 

B.8.1记录的要求 



样品应有唯一标识，拆分过程的记录应完整，包括拆分环境、拆分装置及工具、拆分结果、 

样品标识和其他需要特殊记录的相关信息。 

B.8.2 记录表格 
电子电气产品拆分记录表可包括：部件名称、材料名称、规格/型号、尺寸、质量、颜色、 
材料生产厂等内容。 

 

 

 

 

 

 

 

 

欢迎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此国家标准的制定提出建设性意见。 
 


